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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大事

普法课堂

编者按：现在手机上有这么多的打车软件 APP，只要有个智能手机下载就行，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 但是，市民在打车时

如果使用手机支付，一旦发生纠纷改怎么解决呢？

打车多收费，应该怎么赔

服务地址

威海路 651号丙一室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至 11:30

14：00至 16：30

福民法律服务中心

成为自身健康的“守门人”
南京西路街道各居民区积极开展居民健康自管活动

□记者 沈冠君

南京西路街道辖区内老年人口占比颇

高，各种慢性病较为常见，群众自我健康管理

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近年来，南京西路街道

以社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为平台， 搭建

老年群体与同辈之间互助交流的平台， 增强

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并以多方参与、协作管理

为导向不断推动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规模化、

规范化、多元化发展。

资源联动 医师达人齐授课

近日，为进一步增强社区老年居民对“腰

椎间盘突出”病因病理的认识，提高自我预防

保健能力， 威海居委会邀请了南京西路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在居委活动室开展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防治健康讲座”， 共计

20余人参加。

讲座上， 医生详细介绍了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病因病由、临床症状、鉴别诊断、治疗方

法及预防保健等内容。 结束对基础理论的讲

解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后， 医生现场带领大

家学习按摩和日常拉伸方法。 “做完拉伸，我

感觉上半身都轻松了不少，这个操不挑时间，

做饭、聊天、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很实用！ ”

课程结束后，不少居民围着医生进行交流，了

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为关爱老年人口腔健康， 落实老年口腔

健康促进行动， 增强市民口腔健康观念和口

腔保健意识，加大口腔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重华居民区联合新民晚报、 上海美冠塔口腔

共同发起“中老年松牙保卫战”免费口腔检

查活动，共十余名社区居民参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 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会

磨损得越来越严重， 而牙齿周围的牙槽骨和

牙龈都会发生退行性的改变， 这是一种正常

的生理现象。除此之外，老年人如果不注意口

腔卫生，很容易患有牙周病的一些疾。此次讲

座通过口腔医生现场讲授专业知识， 向居民

们传播“镶牙无挂钩”“松牙能固定”“残根

不用拔”等护牙理念，并提供免费口腔检查，

一一回应群众疑问，分享相应防护诊疗建议，

极大地加强了辖区中老年居民口腔保健意

识，让群众享受“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

关爱自我 健康管理同参与

2023年 9月 1日是第 17个“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日”。 为贯彻落实以“三减三健”（减

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为主题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进一步传播

和普及健康知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南京西

路街道通过健康自管小组开展各类健康宣讲

活动，各居民区将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卫生

防病知识等内容传递到千家万户，切实提高居

民卫生知识水平，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

在华业居民区，华业居委组织了 2023 年

下半年华业健康自管小组活动。 多一点健康

关注， 少一份疾病担忧， 小区居民们互相讨

论，自由发言。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关注自

身健康问题，努力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

均衡饮食、适量锻炼、充足睡眠等。 定期进行

健康体检也是及时发现潜在健康问题的重要

方式之一。

在陕南居民区， 陕南居委会健康自管小

组在乐龄活动室开展活动。 “我们年纪大了，

要更加注重平时的饮食和运动， 才能更好地

度过晚年生活。 ”一位小组成员说道。

在茂北居民区，社区居民积极填写《健康

自管小组健康情况及营养相关知信行调查

表》， 并登陆微信营养小程序开展营养监测，

享受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营养评价。

下一步， 南京西路街道将进一步加强健

康自管小组工作， 丰富小组活动的内容、形

式，延续及培育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特色，不断

强化群众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能力， 使其成

为自身健康的“守门人”。

5!健康自管67开展活动

案情简介

今年 4 月， 家在静安区某街道的小付出

差回上海，半夜从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打

车回家。路上因为舟车劳顿，小付一上出租车

就睡着了，下车后也没细看打车金额，就直接

通过手机线上支付了车费。

第二天醒来，小付发现一共付了 309 元，

比以往的车费要贵不少，怀疑司机绕路多收了

钱。 为此，小付拨打出租车公司投诉电话进行

了投诉。 出租车公司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调

查核实，并与小付取得了联系。 出租车公司承

认当晚那辆出租车计价器有问题，测算下来多

收了 50元出租车费， 现在愿意对超出部分进

行“三倍退赔”，总计可以退小付 150元。

小付听完，表示不接受这个解决方案，认

为出租车公司在向自己提供汽车运输服务时

未按实际情况进行计价，存在欺诈行为，应该

三倍退赔总车费，即 927元。

于是，小付在网上申请调解。

调解过程

小付告诉调解员，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

希望出租车公司承认错误， 并三倍赔偿已付

的打车费，即 927 元。 据小付说，自己家到浦

东机场满打满算也就 50 公里不到，是不可能

产生这么多费用， 一定是司机看到自己一上

车就睡着了，就乘机绕路，人为增加了车费，

属于性质恶劣的欺诈行为， 根据法律规定应

该三倍赔偿自己的损失。

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则称， 对小付所描

述的打车及支付事实是认可的，确有此事。 在

接到小付的投诉电话后，公司极其重视，立刻

调取了记录，并通过专业测算得出，当晚的确

是多收了小付 50 元不到的出租车费。 因此，

出租车公司才会在之前主动联系小付， 表示

愿意按照 《上海市出租车汽车管理条例》的

规定，将多收部分的车费按 50 元计算予以退

一赔二， 共计支付小付 150 元来解决双方之

间的纠纷，但是小付并不同意，坚决要求进行

调解。

调解员和当事人约好时间， 请双方围绕

事实和诉求准备相关证据材料， 在调解工作

室开展面对面调解。

调解员向双方核实以下情况： 申请人小

付在今年 4 月从浦东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出

租车站出发， 乘坐被申请人公司的出租车到

小付住所楼下， 为此小付支付了出租车费

285元和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 24 元（总计金

额 309元）。 根据记录显示，出租车行驶里程

数为 60.6 公里，小付认为与以往打车的距离

和费用差距明显，于是通过电话投诉。

随后，出租车公司答复小付，确认当晚出

租车计价器出了问题，调查下来，多收了出租

车费约 50元，愿意赔偿 150元。

针对上述情况，调解员进行分析：小付和

出租车公司属于出租汽车运输合同关系，小

付作为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其在接

受出租车运输服务时， 有权获得计量正确的

公平交易条件。

现出租车公司在提供运输合同服务的过

程中， 称出租车计价器有问题导致多收取出

租车费 50元的证据明显不足，存在故意绕路

的可能性， 未按实计价的行为属于欺诈的一

种， 故小付有权依法要求出租车公司退还多

收的出租车费并提起赔偿。

至于退款及赔偿的具体金额， 应该考虑

到出租车公司客观上为小付履行并完成了出

租车运输的服务，根据公平交易的原则，出租

车公司应将多收的车费 50 元退还小付，并以

该出租车费 50 元为基数，按三倍计算应该向

小付支付的赔偿金， 但鉴于 150 元的赔偿金

不足 500元，那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租车

公司应该支付的赔偿金额为 500元。

出租车公司负责人表示， 既然有相关的

法律规定，自己愿意遵守，承诺返还小付多收

的 50元，并另付赔偿金 500元。 小付表示愿

意接受。

双方当场签署了调解协议书，并完成转账。

案例评析

出租车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司机）和乘

客之间达成的， 由承运人以出租车为运载工

具将乘客及其行李安全运送到目的地， 乘客

支付运费的合同。

在出租车运输合同中， 承运人以承运乘

客为条件收取运费。 而乘客在被运输到目的

地的同时，负有履行支付有关费用的义务。

特殊之处在于， 其运输方式的便捷灵活性及

合同形式的不要式性。 所谓不要式是指这类

合同的成立不以双方有书面协议为条件。 虽

然在运输终止时，承运人会给乘客一张发票，

但该票据是承运人单方提供的， 而且其内容

仅仅说明承运人的情况， 并末列明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所以它并不是合同。

由于出租车运输方式的这个特征， 要确

定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能根据交易习惯

和当事人有关约定确定。 但事实上，这类合同

的内容具有相当的确定性， 当事人双方对于

合同的内容都已有相当的了解。 但实践中，常

有司机和乘客就车辆状况、路程远近、车费高

低等发生争议。 一般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和出

租车的行业惯例来判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案例中，承运人就违反了按实计价、

不得绕路义务。 承运人在提供运输过程中，应

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 并遵照

日常生活水平习惯或地理上的路线， 以最方

便和快捷的方式将乘客运送到约定地。 除非

遇有交通管制、道路阻塞、乘客同意等情况以

外，不得弯道绕路以赚取额外的路费。

涉及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八百一十二条 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

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 货物运输到

约定地点。

第八百一十三条 旅客、 托运人或者收

货人应当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 承运人未

按照约定路线或者通常路线运输增加票款或

者运输费用的，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可以

拒绝支付增加部分的票款或者运输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条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

确等公平交易条件， 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

交易行为。

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

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南西街道司法所 张子奕）


